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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意见：

对拆迁补偿协议-真实性、合法性予以认可，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

认可。本案主要审理的系原告与被告的增量补偿协议纠纷，该份证据

与本案无关。另，本案系原告与被告双方在平等、自愿原则下签订的

增量补偿协议，并未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被告提供的该

份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增量补偿协议无效。

证人提问：您跟原告王安东就二级路煤站是如何合作的？

就二级路媒站补偿你们是如何分配的？

尊敬的审判长、陪审员：

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原告王安东的委托，就委托人与被

告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、于力仲、阿拉丁智

汇城有限公司、北京中能倍力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理文博管理咨询有

限公司、北京安能哲科技咨询有限公司、谢少勤、梁永红纠纷一案，

指定赵佩玲律师、杨梦霞律师作为上述委托人 的一审诉讼代理人。根

据双方的证据、庭审查明的事实、结合相关法律法规， 发表如下代理

意见：

2020年4月29日， 原告与中矿清洁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本着自

愿、平等原则，签订《增量补偿协议》，协议约定“鉴于下花园区

G110网道以南、龙兴路以东、凤風人道以北、东辰路以西地块(约119 亩

）属于近期政府拆迁征地地块。乙方在上述地块内有座煤站……政府对

该建筑物的评估价为 170 万元，而乙方认定其实际投入为 570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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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评估价多出的400万元，政府无法就高于评估价的部分给予补偿，为

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就该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”。

原告认为，原告作为煤站的合伙人，就煤站的补偿事宜与中矿清洁

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签订《增量补偿协议》的意思表示一致、真实

，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属于合法的合同关系， 应受法律保护

。

补-合同有效（表见代理）
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、超越代理权或者代

理权终止后，仍然实施代理行为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

，代理行为有效。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，协议《增量补偿协议》时，

代明玺为中矿清洁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董事，虽然公司的董事并未

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但结合其所在公司所任董事这一特殊职务的权

利外观，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，故应认定该董事的行为构成

表现代理，公司应对其代理行为承担责任。（原告有理由相信代明玺对

签订《增量补偿协议》一事有代理权，其作出的代理行为有效。即便代

明玺在签订《增量补偿协议》一事上超越职权，代明玺也构成表见代理

，《增量补偿协议》合法有效。）

（1）于力仲、阿拉丁智汇城有限公司、北京中能倍力科技有限

公司、北京理文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安能哲科技咨询有限公

司、谢少勤、梁永红

通过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，中矿清洁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

未依法清算即注销，另据公司法解释二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）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

，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，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，债权人主张
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，以及公司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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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本案

中矿清洁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未经清算就注销的行为，是公司股东

放弃了公司资不抵债时，通过破产免除公司继续承担超出资产外债务的

权利，故于力仲、阿拉丁智汇城有限公司、北京中能倍力科技有限公

司、北京理文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安能哲科技咨询有限公司、

谢少勤、梁永红应对《增量补偿协议》支付400万补偿款的义务承担

连带责任。

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

 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单位，依据该

《增量补偿协议》的约定应当支付补偿款

《增量补偿协议》第2条“甲方出资的 400 万元需要进入地块内

新建项目成本，付款路径为：在该地块新建项目建设中的采购合同或

者分包合同中增加该部分费用。当项目公司随材料款或工程进度款支

付该部分款项时，会指定材料商或者分包工程商于2021 年12月31日

前支付乙方以上款项”约定，项目公司需指定材料商或者分包工程商

支付400万补偿款，即项目单位为《增量补偿协议》的履约方。另通过

原告提交的批复、用地预审文件、土地成交确认书以及录音文件，可

知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为实际用地的项目单

位，且对《增量补偿协议》对其约定的支付合同款项的义务表示认可，

应对支付400万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。

 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与中矿清洁技术

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，且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

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才是实际的用地单位，中矿清洁技术（张

家口）有限公司却为了达到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

）有限公司为项目用地的目的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，存在管理

混同的情形，原告主张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

限公司就案涉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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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，“关联关系”是指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

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。

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税发

(2009)2号）第九条进一步明确列举了八种构成关联关系的情形：（

一）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%以上，或者双方

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达到25%以上。本案中矿清洁技

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和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

司的共同股东为阿拉丁智汇城，阿拉丁智汇城分别对中矿清洁技术（

张家口）有限公司和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持

有45%和25%的股份， 故此，阿拉丁智汇城房地产开发（张家口）有

限公司和中矿清洁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。

三、原告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。

《增量补偿协议》第3条约定，协议签订七日后，乙方自行完成地块

中煤站所有建筑物、构筑物，附着物等的拆除和垃圾清运工作。据原告

陈述，在协议签订后，为加快工程进度，施工方5月1日就进入原告煤厂

，意对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理拆除，原告因担心合同履行问题进行了阻止

。后就该问题向孙建平主任进行了请示，得到同意及确认后，施工方于

协议签订后7日内的2020年5月6日，将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拆除及清理，上

述事实在原告提交的2021年12月7日、2021年12月14日两份录音中亦有体

现，通过原告提交的现场照片也可看出地上附着物的清理工作在协议签

订后7日内已经完成。案涉地上附着物的清理工作虽非原告自行完成的

，但也并非原告个人原因，原告也是经领导允许后作出了配合、让步，

原告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。

四、现已超过合同履行期限，被告仍未履行合同支付义务的行为，

侵害了原告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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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增量补偿协议》第2条约定，400万补偿款应于2021 年12月31日

前支付给原告。但现合同履行期限已至，经原告多次催告，被告仍未

支付补偿款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。

综上，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，望贵院在全面审查案件事实的基

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代理人：

日期：


	一、原告与中矿清洁技术（张家口）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增量补偿协议》合法有效（且原告适格）。

